

关于注销取水许可证的公示
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取水、用水、退水监督管理，依照国务院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现注销下列取水许可证并予以公示。自本公示发出之日起，如有取水行为，则视为无证取水。如对本公示有异议，可自本公示发出之日起5日内，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或进行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进行陈述和申辩的，则视为放弃听证、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注销取水户名单：
	序号
	取水单位
	取水许可证编号
	注销原因

	1
	崇信县水利工程建设站
	崇水资源字〔2016〕第A08230002号
	取水工程交付使用，项目取水合并

	2
	崇信县水利工程建设站
	崇水资源字〔2016〕第B08230010号
	取水工程交付使用，管理权限变更

	3
	崇信县水利服务站
	崇水资源字〔2018〕第A08230001号
	原有取水量不足

	4
	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
	崇水资源字〔2016〕第B08230002号
	向流域管理机构重新申请取水许可


  崇信县水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21日




